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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武装无人机投入战场的数量急剧增长，特别是在当下的俄乌冲突中也有大量使用。其技术复杂功

能多样，并在不断的发展中结合人工智能，甚至已经趋近于完全智能化，与传统武器有所区别。为了保障武装冲

突过程中平民、战斗员和其他特定人员的人道主义待遇，有必要对武装无人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以满足“区分原

则”“比例性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等国际人道法要求。归咎于国际人道法缺乏具体审查标准，而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新武器、作战手段和方法法律审查指南》并无法律效力，合法性审查制度并未取得很好的执行效果，各国

在法律位阶、主体和对象范围、原则的适用、程序和审查效力等方面的实践并不统一。为此，立足我国国情，在借

鉴域外先进经验基础上，提出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以形成以《国防法》和《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条例》互为支撑和补充

的规则体系，并通过规定技术标准和审查人员组成规则构建完善的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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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美国在阿富汗投入武装无人机，增

援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恐怖组织的军事

行动。［1］自此之后，武装无人机的数量和使用频

率大大增加，俄乌冲突双方分别派出武装无人机

作战并公布了几段武装无人机参战视频。从双

方公布的武装无人机作战航拍视频来看，其视频

清晰度依然不尽人意，画面内物体和人员的可辨

识度非常低，［2］这令人们对武装无人机作战的可

靠性产生怀疑。实际上，鉴于乌克兰全境进入战

时状态，乌军大肆在平民区部署军事设施，［3］部

分地区民用设施遭遇袭击，难民数量也随之激

增，更加引起国际社会对武装无人机的合法性问

题的讨论。①

一、国际人道法下武装无人机的
国家审查的必要性

国际人道法的核心作用在于，保护武装冲突

中没有或不再参加战斗的人，以及限制武装冲突

过程中使用的武器、作战手段和方法，并要求国

家对武器、作战手段和方法进行合法性审查。［4］

一旦武装无人机被确认属于审查对象的范畴，其

必然面临合法性的审查。所谓合法性体现在符

合国际人道法。
( 一) 武装无人机的辨识

武装无人机是无人机的一种。无人机全称

为“无人操纵飞行器”或者“无人驾驶飞机”。根

据国际民航组织出具的定义，无人机是“在没有

飞行员的情况下飞行的任何飞机……它可以从

另一个地方( 地面、另一架飞机、空间) 进行远程

控制，或预先编程以进行飞行而无需干预。”［5］由

此得知，无人机的关键特征是飞行时“没有飞行

员”。顾名思义，武装无人机是武装起来的无人

机，用于战争或其他军事目的。美国国防部的定

义是:“无人机是能够自主飞行或由驾驶员远程

遥控飞行的，一次性或可回收，并可荷载致命或

非致命武器的不载人动力飞行器。”［6］将此定义

与国际民航组织的定义进行比对，可以发现，美

国国防部的定义增加了两大特性，一是“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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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回收”; 二是“可荷载致命或非致命武器”。
从后者可推知，武装无人机具有荷载武器的能

力，其与装载的弹药或者其他武器以及地面控制

站等软硬件设施一同构成武器系统。①

参考国际民航组织和美国国防部的定义，可

知武装无人机从操作方式上分为两类: 远程操作

武装无人机②和自主性武装无人机③。前者需要

实时的人为操控，其工具属性自不必说，其法律

客体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后者由于具有自

主性，可在完全脱离人类的直接控制下自行运

行，这将打破人类与使用武力之间的因果链，导

致人类与自主性武装无人机的关系变得模糊，进

而带来自主性武装无人机的法律地位模糊问题。
( 二) 自主性武装无人机法律地位探析

对于武装无人机来说，“自主性”是指在没有

人类直接监督和参与致命决策的情况下，能够理

解和感知其所处的环境，并从多个选择中决定一

套对于该环境最合适的行动方案参加作战的能

力。［7］由是观之，自主性武装无人机的关键特征

在于两点: 一是在致命决策中没有人类的直接监

督和直接参与; 二是在运行过程中可以选择性行

动。总而言之，“致命决策”的“去人类化”是自主

性武装无人机最为本质的特征，它们利用智能操

作系统运行，不仅无需人类实时操作也可以完成

较为复杂的任务，而且具有一定自我意识，其行

为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人们的预测范围，这引发了

自主性武装无人机的法律地位究竟是武器还是

战斗员的问题。
对此中外学者提出了三种认定理论。一是

战斗员说。认为其具有自主性、认识能力和控制

能力，随着学习能力的加强，其能够脱离人类预

先设定的行为轨迹，创造自己的行为方式，从而

具有法律主体地位。［8］二是武器说。认为即使自

主性武器系统具有一定的自主决策能力，可以做

出一定的意思表示，但是，其本身不具有人体和

人脑，从而不具备人类的理性和良知。由于缺乏

理性和良知，更遑论对法律基本价值的理解。故

其依然只能作为人类的工具，不应具有法律主体

地位。［9］三是战斗员+武器说，认为它们兼有战斗

员和武器的性质。［10］

笔者支持武器说。原因有三: 首先，自主性

武装无人机只能由人类创造和授权使用，需要人

类进行提前编程、生产以及激活使用，其所有的

行为都可以追溯至人类。其次，归根到底，人工

智能无法达到与人类智能相同的水平。自主性

武装无人机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学习能力，

但是学习的结果难以与人类复杂的大脑功能相

提并论，从而难以像人类战斗员一样在战场上处

理复杂的战况。最后，自主性武装无人机无法承

担国际刑事责任。如果赋予其战斗员的法律地

位，意味着其应承担相应的国际刑事责任，但是

国际刑法是以人类为根本逻辑建立的，尚无法独

立适用于非人类的人工智能。
沿着上述思路，武装无人机的地位依然是武器

而非战斗员，则国家有必要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

二、国际人道法下武装无人机的
国家审查立法的问题

虽然上文已经论证了对武装无人机进行国家

审查的必要性，但事实上国际社会建立审查制度的

现状并不乐观。原因有两点: 一是《第一议定书》
本身的规定比较笼统，只是框架性建议。虽然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于 2006 年发布了《新武器、作战手段

和方法法律审查指南》( 以下简称《审查指南》) ，对

《第一议定书》进行了细化，但由于该审查指南并

无法律效力，故而并未取得很好的执行效果。二是

目前建立武器审查制度的国家少之又少，国家实践

不够丰富。具体说来，对武装无人机进行审查，在

法律位阶、主体和对象范围、原则的适用、程序和审

查效力等方面仍存在问题。
( 一) 国家是否出台立法尚不明确

《第一议定书》明确缔约国应对武器进行国

内审查，这意味着缔约国必须履行国际义务。这

引发了一个问题: 缔约国是直接适用公约还是通

过国内立法履行公约义务。一元论学者认为国

际法和国内法是同一个法律体系，可通过并入方

式将条约合并到一国法律体系中，无须采取立法

的转化; ［11］二元论学者主张，国际法只有转化为

国内法才能在国内法院适用。［11］进而言之，采用

不同主张的各国对待国际条约的立场有所不同，

《第一议定书》的条款本身亦较为笼统，不宜直接

实施，加之《审查指南》虽然提出国家应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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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系统是武器外延的扩展与延伸。美国国防部对此的解释是: 武器本身及其运作需要的部件，包括支持武器运作、导致武器

或武器系统发展并具有重大法律意义的技术的统一体。
对应国际民航组织定义中的“远程控制”以及美国国防部定义中的“由驾驶员远程遥控飞行”的无人机。
对应国际民航组织定义中的“预先编程”以及美国国防部定义中的“能够自主飞行”的无人机。



“正式程序”进行武器审查，［12］但《审查指南》没

有法律约束力，各国履行《第一议定书》义务仍然

依赖国内法才能加以落实。
( 二) 国家审查主体亦不清晰

《第一议定书》第 36 条并未规定国家审查的

主体，包括它们的级别、性质和隶属等，均留待缔

约国国内立法加以补充。首先，审查主体性质不

明确。审查机构应是公权力主体还是私人主体?

公权力主体的审查权威性相对较高，但是私人主

体的审查效率更有优势。其次，审查主体的级别

尚不明确。毋庸置疑，级别越高的审查机构的审

查能力越强，审查结果的权威性和可执行性高。
但另一方面，级别高的部门职责范畴较宽、工作

精力有限。武器审查的职责应由哪一级别部门

完成，需要统筹安排。最后，审查主体的具体人

员组成不明确。审查人员的具体构成也会导致

不同的审查结果。诚然，军事专家、医疗专家必

不可少，但国际人道法学家的作用更为重要。
( 三) 国家审查对象尚未界定

《第一议定书》第 36 条规定审查的对象是:

“武器、作战手段和方法”。《审查指南》对“手段和

方法”的 解 释 是“最 广 义 的 武 器 及 其 使 用 方

法”。［12］这个定义将“武器”和“手段和方法”两个

概念做了交叉处理。鉴于有的学者并不支持武装

无人机作为武器，依然存在以下疑点需要解决。
首先，自主性武装无人机如果不能视为武器

则无须审查。如前所述，自主性武装无人机依靠

智能操作系统自主运行，无需人类操作和监督，

有学者认为自主性武器系统应被视为战斗员，而

非武器。［13］在此情形下，自主性武装无人机不属

于国家审查制度的审查对象。
其次，即使自主性武装无人机是武器而非战

斗员，其组成部分是否全部接受审查并不明确。
武装无人机装载了弹药的机身属于武器、接受审

查是毋庸置疑的，但武装无人机运行的一系列装

备，如地面控制站，网络基站，信息传输装置等是

否接受审查，如接受，是与武装无人机一起作为

整体接受审查，还是作为单独的设备、独立接受

审查亦不明确。
最后，不同主体使用的武装无人机是否作为

审查对象不明确。军用武装无人机接受审查是

毋庸讳言的。然而警用或其他公务武装无人机

亦配备武器、有时协同军用武装无人机作战，是

否一并接受审查呢? 这一问题值得探究。
( 四) 国家审查对象是否满足国际人道法原则

1．是否满足“区分原则”
区分原则要求冲突各方无论何时均应区分

平民和战斗员，并仅以后者为攻击目标。［14］该原

则是为数不多的强制法规范之一。其有两个条

件: 一是 武 器 本 身 必 须 不 是“天 然 不 区 分 武 器

( Weapons that Are by Nature Indiscriminate) ”; 二

是使用武器攻击时有区分的意识并选择有效的

作战手段和方法。［15］所谓“天然不区分武器”指的

是因其无法进行针对性打击或者无法控制其使用

后果，必然导致不分皂白的损害的武器，［16］如化学

武器和杀伤人员地雷①等。武装无人机可以配备

并且实际上多配备的是精确制导导弹，所以可明确

其并非“天然不区分武器”。但是武装无人机的操

作人员或者智能操作系统是否在作战过程中有意

识地进行区分攻击，恐怕难以判断。
首先，对于远程操作武装无人机来说，操作

人员的区分意识是武装无人机进行区分的关键。
原则上，只要操作人员接受了国际人道法的培

训，有区分意识并不难。但这些操作人员在远离

战场的地点进行操作，其区分能力能否达到与亲

临战场的战斗员同样的效果却令人质疑。这取

决于武装无人机信息收集和传递的技术水平。
具体而言，信息的收集需要真实、全面; 信息的传

输需要及时、具有足够的清晰度。有学者认为武

装无人机具备足够的信息传输能力: 它们拥有高

清视频和红外摄像机这样的先进传感器，能够在

一个特定区域进行长时间的监视，因此有可能比

战斗员在战场上得到的信息更为准确充分，从而

更精确地直接攻击军事目标，减少平民伤亡。［17］

但也有学者提出疑问: 武装无人机的高海拔和潜

在的广泛交战范围可能妨碍它们的传感器分辨

率，从而降低信息收集的质量，或者由于信息传

递过程中的失误，导致操作人员不能正确地识别

目标。［18］例如，美国军方于 2010 年公布的一份报

告证明，内华达州的武装无人机操作员和“功能

不佳的指挥所”未能向地面指挥官提供平民存在

的证据，导致 23 名平民被误杀。［19］这些信息传递

失败导致的悲剧难免令武装无人机的信息传递

能力受到怀疑。
其次，对于自主性武装无人机来说，智能操

作系统是否具有与战斗员相同的区分意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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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杀伤人员地雷”是指设计成在人员出现、接近或接触时爆炸而使一名或一名以上人员丧失能力、受伤或死亡的一种地雷。



则更加棘手。由于区分原则的实际运用非常复

杂，难以转化成代码语言穷尽其内容，故而依靠

代码运行的智能操作系统恐怕难以完成此任务。
举例来说，国家战斗员通常配备统一的服装和战

斗装备，对其识别较易实现。但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来，所谓的第四代“战术”被广泛使用，如游

击战、恐怖主义，使用这种战斗方式的各方往往

很少穿制服，而且通常尽最大努力不把自己与平

民区分开来，恰恰是利用了国际人道法对平民的

保护。［20］这使得他们的对手很难将他们与平民区

分开来。而且，对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有组织

的武装集团参战人员而言，①往往缺乏高度统一

的特征和标志，对他们的识别则较为复杂，需要

根据所在位置、所持物品、自身行为及其与他人

之间的关系等进行综合判断。美国在“反恐行

动”中曾经发明了“标志性打击”的模式，即并不

根据被打击对象是否正在进行恐怖主义行为确

定合法军事目标，而是基于预先确定的标准，如

位置、性别或者“可疑”的外观或活动，作为识别

合法打击对象的依据。［21］虽然判断他们的外表或

地点是十分容易的，但事后证明，仅仅根据外表

和地点这两个标准进行的识别往往是错误的。
由此该模式的合理性饱受争议。综上所述，单一

的判断元素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果，而复杂的判

断本身难以“代码化”。
2．是否满足“比例性原则”
该原则在于限制对平民的附带伤害，要求袭

击所造成的附带民事伤害不得大于该袭击所取

得的预期军事利益，即进行比例相称的攻击。②

为了符合比例性原则的要求，袭击前应对预期军

事利益和附带民事伤害这两个量值进行评估和

比较。武装无人机若想满足比例性原则需要同

时满足如下两个条件: 一是对每次攻击取得的预

期军事利益和附带民事伤害进行评估。二是将

预期军事利益和附带民事伤害进行价值衡量，做

出能否攻击的决定。由于远程操作武装无人机

和自主性武装无人机的运行方式不同，在满足上

述两个条件方面面临的困难不同。
第一，评估预期军事利益和附带民事伤害不

仅要求远程操作员有相应知识和经验，还需要真

实全面及时的战场信息。所以，远程操作武装无

人机是否能够完成评估取决于信息传递的情况。
当评估只能由智能操作系统来完成，这意味着其

所面临的困难就更多。预期军事利益和附带民

事伤亡的本质是战况的全面把握，评估需要的不

仅是当下的战场信息，可能还包括协同战场，已

经结束的战场信息甚至是未来将要发生的战场

信息共同判断，这些因素的分析，不仅仅是简单

的加减比较关系，其中所蕴含的复杂原理和价值

判断，很难通过代码和程序的形式综合在一起。
况且，如果其面临的情况超出了预定的设计参

数，即便是复杂的算法也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故智能操作系统是否能够做出正确的分析较远

程操作武装无人机更加难以确定。
第二，武装无人机能否进行上述二者间价值

的衡量。对于远程操作无人机来说，远程操作员

只要接受训练，并得到充分的信息，在预期军事

利益和附带平民伤害判断正确的前提下，将两者

进行比较的结果与战斗员在战场上进行比较的

结果相同，所以问题的关键依然在于信息传递的

准确性。而对于自主性武装无人机来说，进行两

者之间的比较面临技术和伦理的双重难题。一

是技术难题。由于多变的战略和战术环境，目的

和手段的平衡会不断变化。［22］这两个抽象价值的

组成复杂，并不是单纯的死亡人数或者其他因素

之间的对比，将这种定性的标准转化为计算机算

法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几乎难以实现。［23］二

是伦理难题。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只有人类根据

独有的良知、观念和理性才能对人的生命作出价

值判断。不论机器被赋予什么样的思维逻辑，其

自主做出的对人类的生杀予夺的决定，都难以被

人类所普遍接受。［24］

3．是否满足“预防措施原则”
该原则要求在进行军事行动时，必须时刻注

意保护平民人口、平民个人和民用物体。［25］因此，

武装冲突各方在发动攻击时必须采取“可行”的

预防措施，以避免和尽量减少附带平民伤亡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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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77 年 6 月 8 日订立于日内瓦的《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 第二议

定书) 》的第一条规定“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是指“在缔约一方领土内发生的该方武装部队和在负责统率下对该方一部分领土行使控制

权，从而使其能进行持久而协调的军事行动并执行本议定书的持不同政见的武装部队或其他有组织的武装集团之间的一切武装冲突”。
即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交战双方是一国的正规军和国内有组织的武装集团。

1977 年 6 月 8 日订立于日内瓦的《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 第一议定书) 》第

51 条第五款( b) 项规定，要求缔约国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不发动任何“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和民用物体受损害，或

三种情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的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攻击”。



用物体的损坏。［26］例如，攻击前收集与攻击有关

的所有信息，如果信息不充足，则应在做出决定

前继续补充信息。［27］当攻击的目标周围有平民或

者 民 用 物 体，应 尽 力 避 免 并 想 办 法 给 予 警

告。［26］［27］如果在攻击过程中，战场环境发生了改

变，则攻击也应做出相应调整，包括改变策略和

及时停止攻击等，以避免平民伤亡和民事财产受

到严重损失。满足预防措施原则的检验标准是

“合理的攻击者”在掌握相关信息的情况下会做

何种决定。［28］所以，满足预防措施原则的要求须

有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攻击时做出决定的人是理

性的。这个条件对于远程操作无人机来说，在原

则上，远程操作员可以做到和战斗员在战场上一

样理性，而对于自主性武装无人机来说，由于做

出攻击决定的是智能操作系统，能否达到与人类

智能相同的思维，从而满足国际人道法对预防措

施原则的期许无从得知。二是攻击时拥有足够

充分的信息。这要求武装无人机拥有足够强的

信息收集能力和判断能力。三是在可行的前提

下，与战场进行沟通。例如，向平民传递隐蔽，撤

离等信号，或在必要情况下取得地面军队的配

合。在武装冲突的环境下，相关信息瞬息万变，

武装无人机能否满足上述三个条件，采取适当的

预防措施不得而知。
( 五) 国家审查程序处于缺失

根据《第一议定书》第 36 条，武器审查应在

研发、发展、取得和使用时进行。但依然存在如

下程序问题: 第一，在研发、发展、取得和采用这

四个阶段，是从研发开始进行审查，还是择一阶

段审查即可? 第二，由出口国还是进口国发起审

查? 国家进口的武器，如果经过了出口国的审

查，是否还需要进口国重新审查? 第三，是否设

置重新审查程序。如果设置，启动重新审查的理

由和主体如何确定? 第四，武器审查的过程和结

果公开性亦不明确。由于武器的研发和使用属

于国家的国防事业，国家如何界定关键性信息保

密的程度，各国的做法可能大相径庭。这阻碍了

国际上建立国家审查制度的交流互助机制，从而

降低了形成国际统一审查机制的可能性。
( 六) 国家审查的效力仍未确定

国家审查的结果对武器合法性是否有决定

性影响? 这个问题应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

分析。首先，国家审查的结果是否具有国际法效

力。如前所述，武装无人机是否符合国际人道法

的原则难以判断，这必然导致各国审查结果有差

异，从而产生国家间审查结果是否相互承认的问

题。其次，国家审查的结果在国内的效力也需要

明晰。审查制度可以具有法律效力，但也可以仅

具有建议效力。例如，瑞典规定审查结果具有法

律效力，但是不能叫停武器的研发、生产、发展和

取得的进程。［29］澳大利亚的审查结果虽然不具有

法律效力，却可以酌情作为叫停武器的研发、生

产、发展和取得的实际进程的依据。［30］

三、国际人道法下域外武装无人机的
审查立法比较及借鉴

( 一) 国际人道法下域外武装无人机的国家

审查立法比较

《第一议定书》于 1977 年签订生效，迄今为

止，共有 174 个缔约国，3 个签署国。① 尽管如此，

制定国内审查立法的仅有 19 个国家，其中还包

括非缔约国美国。② 本文选取瑞典、美国、挪威和

澳大利亚四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期冀对我国有

所借鉴，对比内容见表 1。
表 1 瑞典、美国、挪威和澳大利亚审查立法对比

瑞典 美国 挪威 澳大利亚

法规
《关于对武器项目实施

国际法审查的指令》
《根据国际法审查武

器的合法性》
《关于对武器、作战手段和

方法实施法律审查的指令》
《新武器的审查》

法律位阶 法律 国防部规章 国防部规章 国防部规章

审查

主体

审查

机构
国防部 国防部 所属国防部的专门委员会 国防部

审查

人员

组成

法学、军事、医学、武

器 技 术 等 领 域 的

专家

医学 、技术工程和环

境学等领域的专家

法律服务办公室统筹，由国

防研 究 所、陆 军 物 资 司 令

部、后勤资源管理处及国防

参谋学院等组成

军事专家和法 律 专 家

以及和审查有 关 的 其

他领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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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于国际红十字会，https: / / ihl－databases．icrc．org / ihl．nsf / INTＲO /470． 最后访问时间: 2021 年 5 月 30 日。
数据来源于 https: / /www．premt．net / ． 最后访问时间: 2021 年 5 月 10 日。



表 1( 续)

瑞典 美国 挪威 澳大利亚

审查对象

国内研发、使用的武

器; 进 口 武 器; 国 内

研发 但 是 仅 仅 为 了

出口，无 需 审 查; 强

调警 用 武 器 也 要 被

审查

武器 和 可 能 对 武 器

或者 武 器 系 统 造 成

重要影响的技术

强调对人使用或者对物使

用的武器都应进行审查; 如

果国家加入了新的国际条

约则旧武器也应重新接受

审查

所有想要进入 澳 大 利

亚国防部武器 清 单 的

武器都应被审查

审查标准

国际人道法为主，国

际人 权 法 和 国 际 裁

军法等为辅

国际法
挪威所加入的国际人道法

或者其他国际法条约
国际法

审查

程序

审查

时间

在尽 可 能 早 的 阶 段

进行; 每年集中审查

3－4 次

在尽 可 能 早 的 阶 段

进行; 如果是进口武

器，在购买合同签订

之前进行审查

在尽可能早的阶段进行; 如

果是进口武器，国内不进行

审查，而是要求出口方提供

审查报告

尽早进行审查

重审

制度

如对审查决定不服，

可向 政 府 要 求 重 新

审查

提供 新 信 息 可 以 要

求重新审查
无 无

是否

公开
是

大部 分 文 件 都 应 根

据《信息 自 由 法 案》
公开

大部分文件根据《挪威信息

法案》都不公开，只有国防

部主席的报告公开

未说明公开性 只 强 调

所有信息都需 要 妥 善

存档

审查效力

结果具有法律效力，

但无 权 叫 停 正 在 进

行的武器项目

未说明
无法律效力，不能叫停正在

进行的武器项目

无法律效力，但审查结

果可以酌情被 视 为 叫

停武器项目继 续 进 行

的重要依据

资料来源: 系作者根据 4 个国家的立法材料及其他相关资料自行整理所得。

( 二) 对我国的借鉴

纵观各国立法实践，吸收哪类立法经验最为

适宜，需要综合考虑符合我国国情的现实需求。
第一，法律位阶方面。美国、挪威和澳大利

亚采用的是国防部规章; 瑞典的立法阶位最高，

以国家立法形式建立审查制度。［31］显然，国家立

法比部门规章的法律位阶更高、更权威，是一种

更为理想的立法模式。何况，在缺乏上位的情形

下，出台下位法不符合我国《立法法》的规定。但

另一方面，仅有上位法，缺乏下位的配套措施亦

难以实施上位法。由此及彼，我国亦应构建完备

的国家审查法律体系，包括国家立法( 上位法) 、
部门规章，依法进行国家审查。

第二，审查主体方面。上述 4 个国家都选择

军事公权力主体———国防部作为审查机关，并未

将审查的权力授予任何私主体。这些经验契合

我国的立法现状。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以下简称《宪法》) 明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职

权。具体而言，第 89 条授权国务院领导和管理

国防建设事业的权限; ①第 94 条授权中央军事委

员会( 以下简称“中央军委”) 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的职责。②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以下

简称《国防法》) 细化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具体职

权。两者的区别在于: 依据第 14 条，③前者负责

管理国防建设事业，即围绕国防能力而进行的各

方面的建设，包括武装力量建设，战场建设，边

防、海防，空防和人防建设，战略物资的储备，国

防工业建设和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国防教育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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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宪法》第 89 条: 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 ( 十) 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
《宪法》第 93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国防法》第 14 条: 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行使下列职权: ( 一) 编制国防建设的有关发展规划和计划; ( 二) 制定国

防建设方面的有关政策和行政法规; ( 三) 领导和管理国防科研生产; ( 四) 管理国防经费和国防资产; ( 五) 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动员工

作和人民防空、国防交通等方面的建设和组织实施工作; ( 六) 领导和管理拥军优属工作和退役军人保障工作; ( 七) 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

领导民兵的建设，征兵工作，边防、海防、空防和其他重大安全领域防卫的管理工作; ( 八) 法律规定的与国防建设事业有关的其他职权。



事训练，建立健全国防法规体系，军事理论研究，

后备力量建设，以及与国防相关的基础设施建

设。上述职权通过国防部或以国防部的名义组

织实施。国防部在接受国务院领导的同时也接

受中央军委的领导。另据第 15 条，①中央军委统

一领导、调度由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

队、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组成的武装力量，进行

防卫作战、必要时协助维护社会秩序。值得关注的

是，中央军委有权决定武器装备体制，制定武器装

备发展规划、计划; ②另一方面，中央军委协同国务

院领导和管理国防科研生产。③ 也就是说，武器装

备的合法性审查通常始于研发阶段，对审查人员的

专业性、法律性要求较强，通过国务院出台国家审

查立法，授权国防部作为审查机构较为合理。
第三，审查人员的设置。瑞典、美国和澳大

利亚立法规定的人员较为广泛，包括各个专业领

域的人参与审查; 相比之下，挪威立法规定的人

员较为狭窄，局限于军事部门。基于国际人道法

下武装无人机的国家审查，涉及武器的精确性，

以及不得造成战斗员的过度痛苦等要求，因此军

事专家和国际人道法专家是最为重要的审查人

员。但仅有他们是远远不够的，审查还涉及医

学、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由此吸收

更多领域的专家加入审查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审查对象。瑞典强调警用武器也应该

被审查，美国更是突破了武器本身审查的范围，

要求对武器发展可能有影响的技术进行审查。
挪威和澳大利亚对审查对象的描述也使用了“都

应”“也应”“所有”等词语。上述国家的规定用

意显然是要囊括更多的审查对象。这无疑更有

利于保证所有武器经过审查的检验，进而保证其

使用效果满足国际人道法的要求。据此，我国也

应努力扩大审查范围，以便尽量包括所有类型的

武装无人机，不同主体使用的武装无人机和武装

无人机运行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装置。我国《国

防法》没有对武器进行定义。但在《武器装备质

量管理条例》第 2 条中，有“武器装备”这一定义，

与本文所述的武器定义同出一辙，其定义是宽泛

的，既包括武器、武器系统，又包括相关配套产品

和软件开发。④ 由此推出，上述武器装备应当接

受质量监督检查。不仅如此，武装警察部队和民

兵的武器装备亦被纳入质量监管范畴。⑤ 但值得

注意的是，该条例主要基于产品质量安全的检查

监管，这与本文所涉及的国际人道法下武装无人

机的国家审查不可同日而语。具体而言，本文国

家审查外延更加宽泛，不仅囊括质量安全，更为

重要的是，还包含国际人道法下的合法审查。
第五，审查程序方面。首先，借鉴审查的起

始时间。上述国家均规定在尽早的阶段开始进

行审查。毋庸置疑，尽早审查可以在第一时间调

整武器发展计划，以防患于未然。故而我国也应

将审查时间设定在最早的阶段，以保证武器审查

和研发的效率。其次，借鉴重新审查程序。瑞典

和美国立法设置了重新审查制度。其中，瑞典立

法将其作为被审查人对审查结果不服的一种救

济手段; 而美国立法是基于新的材料或者信息可

能影响之前审查结果的情况下进行的重新审查。
对于我国来说，可以吸收美国模式而非瑞典模

式。一方面，我国武器发展和生产由国家统一计

划进行，国防部的审查具有绝对权威性和专业

性，审查结果是终局的，因此没必要设置问责性

重新审查制度; 但另一方面，如果出现新的材料

可能影响之前的审查结果，则再次审查是十分必

要的。最后，借鉴适当的公开性。国家对于新武

器研发的保密做法一直都是国家武器审查制度

的阻碍因素。［32］原因在于: 武器的精良程度基本

决定着战争的胜负。根据《第一议定书》的规定，

国家虽然没有义务公布审查结果，但须将审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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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国防法》第 15 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行使下列职权: ( 一) 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 ( 二) 决定军事战略和武

装力量的作战方针; ( 三) 领导和管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建设，制定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 ( 四) 向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 五) 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 六) 决定中国人民解放

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体制和编制，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部门、战区、军兵种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等单位的任务和职责;

( 七) 依照法律、军事法规的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武装力量成员; ( 八) 决定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体制，制定武器装备发展规划、计
划，协同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科研生产; ( 九) 会同国务院管理国防经费和国防资产; ( 十) 领导和管理人民武装动员、预备役工作; ( 十一)

组织开展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 ( 十二) 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
所谓装备体制，是军队在一定时期内所配备的或将要配备的各种武器装备系统的总体组织结构形式，主要包括登记统计制度、使

用制度、保管制度、擦拭保养制度、交接制度。
《国防法》第 15 条第 8 项: 协同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科研生产。
《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条例》第 2 条: 本条例所称武器装备，是指实施和保障军事行动的武器、武器系统和军事技术器材。武器装

备以及用于武器装备的计算机软件、专用元器件、配套产品、原材料的质量管理，适用本条例。
《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条例》第 60 条: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的武器装备质量管理工作，参照本条例执行。



序与其他缔约国分享。［33］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

会亦鼓励国家之间进行审查立法的信息交流。［34］

瑞典和美国立法明确武器审查的相关信息应予

公开。而挪威立法则不允许。由此及彼，如何把

握我国武器审查的信息透明度是一个十分棘手

的问题。一方面，武器审查不仅涉及程序性，而

且牵连实体性问题，很可能触及国家安全管控的

范畴，针对后者的信息，根据我国最新立法，是绝

对不能对外披露的。① 但另一方面，有关审查的

流程、时间等程序性信息，只要不属于国家安全

信息，则可适当公开。
第六，审查结果的效力。在 4 个国家立法

中，只有瑞典立法规定审查结果在国内具有法律

效力，但尚不足以叫停武器项目进程。另三个国

家立法规定审查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且不能直

接叫停武器项目进程。基于此，由于我国武器研

发和生产以国防部为主、中央军委为辅，如果建

立审查制度，审查的主体也是国防部和中央军

委，其审查的结果当然具有法律效力，并且可以

成为影响武器项目进程的绝对制约。

四、我国实施国际人道法下武装
无人机的国家审查立法的建议

( 一) 修改《国防法》和《武器装备质量管理

条例》
一方面，建议修改《国防法》，从上位法的源

头建立我国武器合法性审查制度; 另一方面，由

于《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条例》作为《国防法》的下

位法，也需要进行必要的修订。
1．增设武器合法性审查制度

根据国际条约在我国适用的实践，以“并入”
的方式适用国际条约的情形居多———这类条约

分为直接适用“自身可执行”和间接适用“非自身

可执行”的两类。［35］首先，《第一议定书》关于武

器审查制度的规定缺少细节，难以直接在国内适

用; 其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附加议定书评

注》中明确《第一议定书》第 36 条“隐含了为阐明

合法性问题而确立内部程序的义务，而且其他缔

约方可要求获得关于此方面的信息”，［36］这项透

明度措施也需通过国内法加以实施。

但在现行法律中，《国防法》第 38 条第 4 款

仅规定了武器装备应该接受质量审查，②这显然

是无法满足国际人道法下的国家审查要求的。
原因在于: 质量审查与国家审查在性质上有所区

别。前者基于技术性能的调试，后者则评估是否

符合国际人道法的“区分原则”“比例性原则”和

“预防措施原则”等要求。为此，建议修订在《国

防法》中专门增加一条: “国家对武器、作战手段

和方法实行合法性审查。”
2．授权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审查权限

如前所述，《国防法》第 15 条第 8 项规定中

央军委协同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科研生产，具

体来说，中央军委协同国务院( 即国防部) 进行武

装无人机研发，因此，将此条此项修改为“中央军

委协同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科研生产以及对

武器装备进行合法性审查”。
3．明确国家审查对象

《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条例》第 2 条“武器装

备”的定义主要包括武器、武器系统和军事技术

器材三大类，以及计算机软件、专用元器件、配套

产品、原材料等。人工智能式武器或武器系统是

否包括在内尚不清晰，为此，建议此条增补人工

智能武器、武器系统作为外延。
4．明确武器操作人员要求

虽然《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条例》第 34 条关于

武器操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涉及所有法律法规

的质量要求的培训，③在理论上国际人道法也属

于“法律法规”这一范畴，但归根到底，国际人道

法下的审查绝非一般意义的质量审查，更多的是

对武器合法性的审查。由是观之，建议《武器装

备质量管理条例》第 34 条补充一款: “操作人员

应接受国际人道法、法律、法规规定的培训并考

核合格。前款所指的国际人道法包括区分原则、
比例性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

5．规范国家审查程序

借鉴他国经验，结合我国国情，除了建议增

设武器合法性审查制度，授权国务院及中央军委

审查权限，明确国家审查对象，武器操作人员要

求外，还应在《国防法》和《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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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14 条: 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

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
《国防法》第 38 条第 4 款: 国家对供应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的物资、工程、服务，依法实行质量责任追究制度。
《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条例》第 34 条: 武器装备的生产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 一) 工艺文件和质量控制文件经审查批准; ( 二) 制

造、测量、试验设备和工艺装置依法经检定或者测试合格; ( 三) 元器件、原材料、外协件、成品件经检验合格; ( 四) 工作环境符合规定要

求; ( 五) 操作人员经培训并考核合格; ( 六)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例》中增补国家审查的程序。
一是尽早审查。自主研发的武器，应在研发

计划形成之后，根据研发计划和预期效果进行合

法性审查; 进口武器，在签订进口合同之前进行

审查，进口以审查结果通过为前提。
二是审查覆盖全周期。《武器装备质量管理

条例》第 25 条规定在武器研发阶段应逐一进行

审查，只有上一阶段达到质量标准之后，才可以

进入下一个研制阶段。① 建议将此条的“研制”扩

大到相关环节: 武器在研发阶段、生产阶段、试验

阶段和使用阶段分别进行合法性审查，任何一个

阶段出现不符合规定的情况，立即停止该武器的

研发、生产、试验和使用。
三是审查方式。被审查人应当主动申请审

查。不主动申请审查者，不能获得研发、进口或

生产武器的许可。此条建议的可行性在于: 我国

对于武器研发和生产，实行统一管理和计划调

控，主动报审后即可获得许可证。
四是重新审查程序。武器项目被审查为不

合格后，如果出现新的可能影响审查结果的材料

或者根据审查意见对武器项目做出调整后，可以

申请重新审查。
五是程序透明度。审查的过程和结果信息

不对外公布，但程序性规定公开，以便通过国际

交流机制与其他缔约国共享。
6．明确国家审查效力

武器贸易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我国计划

进口的武器已经在出口国取得了合法性审查的

积极结果，我国是否直接承认该国审查结果的效

力呢? 答案是否定的。我国建立了武器合法性

审查制度，对武器的判断应以我国国内法为准。
不论武器在出口国的国家审查中是否被认定为

合法，我国都应在进口之前，按照我国国内法的

规定，重新进行审查，只有通过了我国审查的武

器，才能被合法进口。建议《国防法》和《武器装

备质量管理条例》中新增一条，即在武器进口之

前，应当通过我国的合法性审查。
既然《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条例》25 条规定了

每一研发阶段的技术审查效力，以此类推，故对

武器的合法性的审查效力亦覆及每一研发阶段。
( 二) 审查人员组成

吸纳更多领域的专家参与审查以保证审查

过程听取多方面的专业意见，从而得出合理、科

学的审查结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审查专业人

员应包括以下领域专家: 一是军事专家。以其对

军事知识和武器知识的了解，可以从武装无人机

设计或预期的用途，包括目标类型( 如人员或物

体; 特定目标或区域等) ，杀伤的手段和方法等方

面对武装无人机的审查给出具体的建议。二是

国际人道法专家。以其法律知识，从法律条文的

解读和适用方面给出审查建议。三是武器系统

与运用工程专家。以其所拥有的武器总体设计

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工程实践能力，对武器瞄

准的精确度和可靠性( 如误差率、未爆炸弹药的

灵敏度等等) 、攻击的覆盖范围，以及攻击后果能

否在时间和空间上限制在目标范围内等方面给

出建议。四是人工智能技术专家。以其计算机

应用程序和表达推理领域的知识，对武装无人机

的自主运行的可预测性、可靠性和学习能力给出

具体结论。五是医疗专家。以其丰富的医学知

识，审查 武 器 造 成 的 伤 害 ( 根 据 创 伤 弹 道 学 决

定) ，受害人的潜在死亡率，预估的战地伤亡率和

随后的死亡率，以及对受害人的心理是否存在长

期甚至永久影响等方面给出审查意见。六是环

境学专家。依照其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基础理

论知识和较深的专业知识，判定接受审查的武装

无人机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尤其是是否可能

对自然环境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的破坏。根据

上述专家对武器的综合审查，得出该武装无人机

是否符合国际人道法的结论。
( 三) 制定技术标准

为了判断武器是否满足区分原则、比例性原

则和预防措施原则的要求，建议尽快制定包含下

列内容的技术标准: 一是确定武装无人机的信息

传递能力，包括信息处理能力和信息传递速度

等。二是确定武装无人机装载武器的打击精确

能力，包括命中误差率、数值范围等。三是明确

武装无人机与战场的交流能力。例如，传送攻击

预警信息、直接播放全球通用防空警报、在战场

上空进行可被地面良好接收的语音播报，保证与

现场的沟通等。以上对武装无人机的数据准确

性和运算速度等方面的要求，有助于辅助判断其

是否满足人道法的相关原则性规定。四是确定

武装无人机的抗干扰能力，例如是否能够排除天

气、烟雾、伪装和电子干扰的影响等也应该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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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条例》第 25 条: 军队有关装备部门应当按照武器装备研制程序，组织转阶段审查，确认达到规定的质量要

求后，方可批准转入下一研制阶段。



审查的范围。五是自主性武装无人机的人机交

互能力，即是否可以随时接受人类监督和接管，

以避免自主性武装无人机脱离控制而违反国际

人道法的规定。由于这些数据可能会随着技术

发展和法律理念的发展而变动，所以单独制定技

术标准可以提高技术标准的细节性以及灵活性。

结 语

即使《审查指南》对《第一议定书》进行了细

化，但由于该指南并无法律效力，故而并未取得

很好的执行效果。借鉴域外立法，结合我国法律

体系的现状以及武装无人机的性质特点，理应将

武器合法性审查制度规定在《国防法》中并修改

《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条例》。授权国务院( 国防

部) 和中央军委为审查主管机关，明确被审查的

武器包括智能武器。强调武器的操作人员必须

经过国际人道法的培训。在规范审查程序方面，

确立尽早审查原则，审查覆盖全周期，确定启动

审查的方式为申请制，确立重新审查原则，虽没

有义务公布审查过程和结果，但应将审查程序与

其他缔约国分享，并明确武器审查的国际和国内

效力。除了上述规定在《国防法》中的内容外，还

应颁布审查人员组成规则，邀请各个相关领域的

专家人士参与审查，制定武器合法性审查技术标

准，细化区分原则、比例性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

等的审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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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Legislation of National Ｒeview Concerning Armed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Wang Shumin，Lv Jingyi
( Law School，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Liaoning，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number of armed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 UAVs) in the battlefield has increased sharply，es-
pecially in the current conflict between Ｒussia and Ukraine． And they have been close to complete intelligence and thu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weapons，with complex technology and diverse functions and combined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continu-
ous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humanitarian treatment of civilians，combatants and other specific personnel during
armed conflicts，it is necessary to review the legality of armed UAVs，so a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
an law of“principle of distinction”，“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and“principle of precautions”． Because there are no specific
review standards in th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no binding effec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Ｒed Cross＇s A
Guide to Legal Ｒeview of New Weapons，Means and Methods of Warfare，which is not well carried out，the practice varies a lo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legal status，scope of subjects and objects，application of principles，procedures and review effective-
ness．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advanced experience from abroad，it is proposed to amend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form a mutually－supported and supplemented rule system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Law and The Ｒegulations o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Weapons and Equipment and to establish a perfect review system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technical stand-
ards and rules on the composition of revie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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